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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农民工在我国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多的作

用 , 但是农民工职业病诊断和治疗难的问题却长期得不到有

效的解决。现就 2002年 5 月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》

颁布实施以来我们接触到的农民工职业病诊断和治疗中的问

题分析如下。

1　农民工的工作环境差 , 缺少生产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资料

农民工多数受雇于个体企业 , 设备简陋 , 工艺落后 , 甚

至是家庭手工作坊 , 工作与居住场所混杂于一起 , 缺少必要

的劳动防护和通风措施 , 其工作场所也是职业病高发场所。

用人单位为了追求更大的经济利益 , 尽量减少经营成本 , 忽

视劳动安全和劳动卫生工作。例如 , 隐瞒所从事作业的性质 ,

不进行职业病危害申报和职业病危害因素的监测 , 不进行职

业健康教育 , 不建立职业健康监护档案等。在职业病诊断时 ,

由于缺乏生产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资料 , 经常造成职业病诊

断困难和治疗的不及时。

2　农民工法律意识淡薄 , 不注重保存与用人单位相关的证据

因流动性大 , 经常更换用人单位 , 农民工多不与用人单

位签订劳动合同 , 而且往往在其离岗时用人单位要求交回所

有与用人单位相关的证据 。更有些农民工年龄不足 18 周岁 ,

在工作时使用假名字和假身份证 , 增加了调查取证工作的难

度。许多职业病有一定的潜伏期 , 尤其是尘肺病潜伏期较长 ,

致使农民工在患有职业病时无据可查。由于农民工收入微薄 ,

即使知道所从事职业的危害性 , 也很难依法要求用人单位进

行职业健康检查 , 甚至在发病时没有勇气依法向用人单位索

取职业病诊断所需资料 , 更有些农民工得知用人单位经营困

难后采取 “息事宁人 、 自认倒霉” 的态度。而这些则恰恰助

长了用人单位无视农民工身体健康的不良风气 , 造成农民工

职业病诊断中职业史取证难 , 影响职业病的诊断 , 出现目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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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业病诊断中的 “冰山现象” 。

3　农民工缺乏卫生知识和自我防护意识

多数农民工受教育程度较低 , 对所从事职业中存在的职

业病危害因素 , 如所使用生产原料和产品的名称 、 性质以及

如何进行有效的自救和防护等一无所知。 许多农民工不注重

遵守操作规程 , 不能正确使用工作中的防护措施和配备的劳

保用品。患病后更不知道到专业的职业病诊断机构进行咨询 ,

而是采取辞工回乡或到综合医院治疗的方式 , 贻误了治疗的

最佳时机 , 同时也造成取证困难 , 难以进行职业病诊断。

4　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 , 农民工职业病治疗费用无人承担

由于职业病是企事业单位和个体经济组织的劳动者在职

业活动中 , 因接触粉尘 、 放射性物质和其他有毒 、 有害物质

等因素而引起的疾病。其诊断的前提是职业接触史 , 而多数

用人单位一方面拒不提供申请职业病诊断所需的资料;另一

方面借口农民工所患疾病未诊断职业病而拒付医疗费。即使

用人单位提供职业史 , 由于用人单位多隐瞒和漏报农民工职

业伤害 , 工伤保险也未涉及到农民工群体 , 其费用仍由用人

单位承担 , 而用人单位经常更换名称 、 法人代表 , 从而推诿

拒绝承担治疗费用 , 或者用人单位因经营不善而倒闭 , 无力

支付医疗费用。多数农民工是跨地区跨省外出务工 , 各地方

之间的协调更需要多部门的配合 , 农民工缺少适当的法律援

助 , 使其职业病诊断难 , 治疗费用更无落实单位。

为改变农民工职业病诊断 、 治疗难的实际状况 , 提出以

下建议:(1)加大执法力度 , 对违反法律 、 法规的用人单位

坚决予以惩罚 , 保障劳动者的权益。 (2)扩大宣传力度 , 采

用丰富多彩的方式对广大农民工进行职业安全教育 , 提高其

法律维权意识 、 基本卫生知识和劳动安全知识。 (3)加强各

部门的沟通与协调 , 保障农民工职业病诊断和治疗的顺利进

行。(4)加强社会法律援助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, 保障农民

工职业病治疗费用的落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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试论职业卫生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应用及控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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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 《职业病防治法》 颁布实施以来 , 各地卫生行政部门在

加强职业病防治工作 , 预防 、 控制和消除职业病危害 , 保障

劳动者健康及其合法权益方面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, 但也暴露

了一系列相关问题 , 尤其表现在对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理

解和运用上。按照 《行政处罚法》 规定 , 卫生行政部门在行

政处罚中 , 应做到公开 、 公平 、 公正 , 做到 “同样的违法行

为受到同样的行政处罚” 。但从我市 2 年来的 160 起 300 多万

元罚款的职业卫生执法实践来看 , 因立法上存在着较大的行

政处罚自由裁量权 , 实践操作中同类违法行为处罚幅度波动

较大。因此能否正确合理运用职业卫生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 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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